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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之审核意见二次反馈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年 3月 15日，贵会就《并购重组委 2017 年第 10次会议审核结果公

告》中对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上市公司”、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审核意

见的答复提出二次反馈意见。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落实，并按照审核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

提交贵会，请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审核意见答复中所采用的释义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一致。 

本审核意见答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 

申请材料显示，（1）标的资产怡创科技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重组标的之一为收购怡创科技的少数股权。请申请人进一步补充

披露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合规性。（2）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中存在铺底流动资金和项目配套费。请申请人进一步补充

披露募投项目铺底流动资金和基本预备费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一、上市公司回复 

（一）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合规性 

1、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海格通信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怡创科技在建项目符合以下规定： 

（1）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本次拟投向怡创科技在建项目怡创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怡创科技一体化

通信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怡创科技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资金分别为 8,758

万元、24,550万元、16,637万元，而上述三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分比为 9,196万

元、29,171万元、20,204万元。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

的金额不超过对应项目资金需求量，符合募集资金数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的规

定。 

（2）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

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的环评、备案、场地情况如

下： 

创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根据广州市天河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备案

证 ， 怡 创 科 技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已 经 取 得 备 案 ， 备 案 编 号 为

2016-440106-65-03-007989。该项目的主要设备为计算机、服务器，不产生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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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价。项目拟租用场地进行。 

怡创科技一体化通信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根据广州市天河区发展和改革

局出具的备案证，怡创科技一体化通信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已经取得备案，备

案编号为 2016-440106-65-03-007988。该项目的主要设备为计算机、服务器，

不产生污染，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价。项目拟购置办公场地进行。 

怡创科技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不是生产性项目，不涉及项目审批，

不需要进行项目环境评价。项目拟租用和购置场地进行。 

因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

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用于怡创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怡创科技一体化通信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怡创科技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三个在建项目。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

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

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4）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5）上市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上市公司董

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上市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上市公

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综上，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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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 

2、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在建项目符合《问题与解答》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于 2016年 6月 17日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

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简称“《问题和解答》”），对于《问题和

解答》后受理的并购项目，适用《问题和解答》的规定。《问题和解答》规定对

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限于以下几方面投向，包括：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

对价；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募集配套资金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

还债务。 

怡创科技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收购怡创科技的少

数股权，因此，怡创科技虽然已经是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但本次收购怡创科

技少数股东权益，也使得怡创科技成为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募投资

金投向标的资产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本次重组绩效，不存在用

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情况，符合《问题与解答》对

募投资金用途的要求。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符合相关并购案例情况。《问题

与解答》发布后（2016年 6月 17日）证监会受理的，重组方案为发行股份购买

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并募集配套资金用于对应的子公司在建项目案例

中，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已经通过重组委审核或者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案例包括

高鸿股份案例、富通微电案例，具体情况如下： 

①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高鸿股份”）案例 

公司名称 高鸿股份（000851） 

重组方案 

高鸿股份向南京庆亚发行股份购买高鸿股份控股子公司高鸿鼎恒

41.77%股权（作价 31,949.873 万元），并募集配套资金 15,518.22

万元用于高鸿鼎恒的在建项目（即“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

建设项目”）。交易完成后，高鸿股份将持有高鸿鼎恒 100%股权。 

该次交易系高鸿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用

于对应的子公司的在建项目。 

重组方案受理日期 2016 年 9 月 18 日 

重组委审核通过日期 2016 年 10 月 11 日 

证监会核准批复日期 2016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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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通微电”)案例 

公司名称 富通微电（002156） 

重组方案 

富通微电向产业基金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富通微电控股子公司

富润达 49.48%股权、控股孙公司通润达 47.63%（合计作价 19.212

亿元），并募集配套资金 9.69 亿元用于通润达的控股子公司通富超

威苏州的在建项目（即“智能移动终端及图像处理等集成电路封装

测试项目、高性能中央处理器等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项目”）。交易完

成后，富通微电将持有富润达和通润达 100%股权。 

该次交易系富通微电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用

于对应的子公司的在建项目。 

重组方案受理日期 2016 年 11 月 22 日 

重组委审核通过日期 2017 年 1 月 4 日 

因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怡创科技的在建项目符合《问题与解答》对募

投资金用途的要求，并符合相关并购案例情况。 

综上，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标的资产怡创科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并符合相关并购案例情况，具有合规性。 

（二）募投项目铺底流动资金和基本预备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问题与解答》，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

部分配套资金，所募资金仅可用于：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

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投入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募

集配套资金不能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 

2017 年 3月 21日，海格通信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

易具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调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铺底流动资金和项

目基本预备费 10,398万元，其中包括调减怡创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项目基

本预备费 438万元，怡创科技一体化通信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的基本预备费和铺

底流动资金 4,621万元，怡创科技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基本预备费和铺底流

动资金 3,567万元，优盛航空零部件生产及装配基地建设项目的基本预备费和铺

底流动资金 1,772万元。调整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77,85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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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性质 实施主体 项目 

项目投资金

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 

1 
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 
怡创科技 

怡创科技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9,196 8,758 

2 
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 
怡创科技 

怡创科技一体化通信

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 
29,171 24,550 

3 
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 
怡创科技 

怡创科技区域营销中

心建设项目 
20,204 16,637 

4 
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 
驰达飞机 

优盛航空零部件生产

及装配基地建设项目 
14,156 12,328 

小计 72,727 62,273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2,855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相关费用 2,725 

合计 77,853 

调减后，募投项目的铺底流动资金和基本预备费由标的公司自筹，不再使用

募集资金，符合证监会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配套募集资金投向标的资产怡创科技在建项目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并符合相关并购案例情况，具有合规

性。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事项已经由海格通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 2016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有权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的各项事宜，且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无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再次审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后，

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

题与解答》等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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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之审核意见二次反馈回复》的盖章页）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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